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未央区2025年省级财政农业耕地土壤污染防治项目。
二、实施范围及目标
以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为目的,坚持分类施策、治用结合的原则,在未央区查寨子村、张家巷村、东市村等地块开展试验田种植,进一步提升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成效,同时推进中轻度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和重度污染耕地严格管控，使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到达93%以上。
[bookmark: _GoBack]三、重点工作
（一）稳妥推进中轻度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
立足本地耕地土壤污染状况,筛选出对重金属低积累、且适应当地种植的主要经济作物(如油麦菜、空心菜、萝卜等)品种类型,提出适合未央区污染耕地种植的主要经济作物品种名录,为未央区经济作物的品种筛选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对比分析生物有机肥+叶面阻隔技术修复前后土壤及经济作物中重金属分布状况，得到适用于未央区实际情况的污染耕地修复技术，初步得到一套适用于未央区的“监测一筛选一治理”一体化耕地土壤污染治理修复技术体系，提升区域耕地土壤污染防治能力。
（二）开展耕地土壤与农产品协同监测进行效果评估
根据未央区污染耕地分布、结合未央区典型经济作物类型,采用专业布点方法,布设15-20个代表性点位(不与市级监测点重复),采集土壤与对应点位的主要经济作物(如玉米、蔬菜等)样品,利用标准分析方法分析土壤、经济作物重金属的含量分布,探索重金属污染物在作物根茎叶及果实中含量，为经济作物品种筛选提供科学依据。
（三）实施好受污染耕地治理恢复
根据《轻中度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与治理修复推荐技术名录》,结合未央区安全利用类主要技术的修复效果,在查寨子村、张家巷村、东市村等地块开展试验田种植,每块试验田中设置优化措施、施用生物有机肥技术措施、复合肥+叶面阻隔技术、生物有机肥+叶面阻隔技术四种情景模式。对比修复前后土壤中重金属的含量分布,结合经济作物中重金属积累状况,得到最佳的污染耕地治理恢复技术措施,并评价技术措施的可行性与适用性。
（四）规范耕地污染防治工作台账
严格按照实施内容,建立受污染耕地专项工作档案,其中,实施方案、会议图片、检查记录、工作总结等资料要做到科学真实、数据准确、逻辑清晰。技术总结受污染耕地工作推进、任务落实情况，形成工作总结。
（五）其它：服务内容
未央区受污染耕地治理恢复、安全利用所需的试剂购置、样品检测分析评价、技术选用、品种筛选(调整)、农产品跟踪监测等。
四、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六个月。
（二）款项结算
1.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达到付款条件起7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40%；
2.项目实施完成，申请验收，成果交付验收合格后，达到付款条件起3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60%。
五、其他
（一）成果交付要求
需达到采购人对项目的具体要求。
（二）质量验收标准或规范
1.服务期满后按照成交供应商所提供的资料及数据进行验收；
2.最终验收：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完成全部项目内容，需按照采购人确定的时间完成并验收合格，验收合格后，填写验收单。
3.验收和评价方式
3.1乙方提供的服务最终验收达不到磋商文件要求和磋商响应文件承诺及国家或行业标准，或在使用中发现甲方不能容忍的缺陷等，将视为验收不合格，乙方应在甲方要求的时间内无条件完善或要求赔付采购人损失；
3.2若发现乙方有弄虚作假的，及在项目实施阶段故意或随意夸大服务，本项目合同解除，乙方赔偿甲方相应的损失；
3.3验收标准：按磋商文件、磋商响应文件等服务指标进行逐项验收，各项指标均应符合验收标准及要求；
3.4验收合格后，填写验收单，双方盖章、签字生效。
3.5验收依据：
（1）合同文本。
（2）磋商响应文件、磋商文件、澄清函。
（3）国家和行业制定的相应的标准和规范。
